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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擬應邀前往日本進行職務訪問的安排  
 
代表團名單 
 
  主席表示，舉行是次特別會議的目的是討
論日本政府邀請訪問日本一事。他上月接獲日本駐
港總領事的來函，邀請事務委員會 3名委員 (包括主
席 )在日本外務省贊助的一個計劃下進行訪問。參加
的委員亦可提出除東京以外，擬造訪的地方。立法會
秘書處已詢問日本總領事，除應邀的3名委員外，其
他委員可否以自費形式參加訪問活動。日本總領事館
表示，代表團只限3名事務委員會委員。主席表示，
截至2011年7月29日，除主席外，有5名委員 (即李華
明議員、方剛議員、李國麟議員、梁家傑議員及黃毓
民議員 )已表明有興趣參加訪問活動。因此，事務委
員會須討論如何決定代表團的成員名單。  
 
2.  委員同意接受邀請，並決定由主席抽簽，

以定出另外兩名參加的委員。根據抽簽結果，李華

明議員及黃毓民議員為代表團的成員。倘若任何參

加此活動的委員隨後退出代表團，將由方剛議員填補

其位置。  
 
代表團擬研究的範疇、訪問地方及日期  
 
3.  委員同意代表團在訪問日本期間研究下列

範疇⎯⎯ 
 

(a) 日本相關當局因應第一核電廠事故所採取

的食物安全措施；  
 
(b) 食物的監察及檢測，特別是日本出口食物

的輻射水平，以及因應檢測工作所調配的

資源；   
 
(c) 有關日本主管當局簽發證明書，證明從日

本的福島、茨城、櫪木、群馬及千葉等 5
個縣出口香港的食品的輻射水平低於食品

法典委員會相關放射性核素含量的指引限

值的機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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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第一核電廠事故對食物出口商的影響及日

本政府提供的援助。  
 
4.  李華明議員建議代表團訪問目前被禁止向

香港進口食品的日本 5個縣 (即福島、茨城、櫪木、

群馬及千葉 )。  
 
5.  甘乃威議員表示，代表團亦可考慮其他日

本出口往香港的一些特定食品最多的地方。  
 
6.  主席建議訪問一些其食品亦可能受第一核

電廠事故影響的地方。他會與業界商討代表團研究

的範疇及訪問的地方。  
 
7.  李國麟議員及李華明議員同意在訪問日本

的行程中，包括該等有不少食物出口到香港的地

方。  
 
8.  主席建議，如獲得接待當局確認，訪問活

動暫訂於 2011年 9月 25日至 30日進行。委員表示同

意。  
 
其他安排  
 
9.  李國麟議員詢問，訪問活動後會否有其他

跟進事宜，如召開記者招待會及發出新聞公告。  
 

 
 
 
 
秘書處  

10.  主席解釋，代表團須在進行訪問活動後

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如有需要，代表團會在

完成訪問活動後回應傳媒的關注。主席並要求秘

書處向日本總領事館探討可否在訪問活動期間安

排秘書處一名職員陪同代表團。  
 

秘書處  11.  梁家傑議員建議邀請食物安全中心就代

表團研究的範疇及訪問的地方提出意見。委員表

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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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其他事項  
 
12.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2時 07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8月 19日  


